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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所屬經核定涉及國家機密退離職人員建檔管制出境

及申請出境紙本作業規定 108年5月28日國資人力字第1080001353號令頒 

一、緣起： 

 (一)依 108 年 1 月 15 日令頒「國防部所屬經核定涉及國家機密退

離職人員申請出境作業規定」辦理。 

 (二)相關作業系統依期程由後備指揮部建置，透過管制初期紙本運

作模式，俾使後續與內政部移民署國境事務機關系統介接更為

順遂，管制作業自 108 年 7月 1日起，採全程公文紙本作業及

後端系統同步驗證運作模式辦理，各系統鏈結穩定後即開放線

上模式，取消紙本流程。 

二、管制對象： 

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經核定涉及國家機密等級者，於退離職

時列入管制範圍者（下稱涉密退離職人員），其涉密程度審認基

準請確依本部所定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審認程序及作業要求（如

附件一）辦理。 

三、管制時機： 

涉密退離職人員於管制期間內，申請至一般國家。（申請進入大

陸地區，應依「從事國防事務現職及退離職人員申請進入大陸

地區作業規定」辦理） 

四、管制期限： 

經依第二點核定「機密」、「極機密」、「絕對機密」人員，一律

為 3 年；但機密等級核定機關於管制期間內，得視情形延長之

。延長期限除有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應

永久保密外，不得逾 3年，並以 1次為限。 

五、實施作法： 

（一）涉密退離職人員建檔名冊造報流程： 

 １.原服務機關單位編階上校階以上主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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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部暨參謀本部所屬各幕僚單位、業務機關及直屬機關（構

）、部隊等單位： 

於涉密退離職人員退離職生效日前 45 日內，繕造涉密退離職

人員出境管制建檔名冊(如附件二) 送國防部資源規劃司列

入管制，並請本人於出境管制基本資料表(如附件二之一)簽

章後，由原服務機關(單位)留存；另應函知當事人於管制期

限內出境，應向原服務機關申請(如附件三)，並將出境申請

表(如附件四)隨文轉發當事人存用。 

(2)各軍司令(指揮)部暨所屬單位： 

於涉密退離職人員退離職生效日前 45 日內，繕造涉密退離職

人員出境管制建檔名冊(如附件二) 逐級呈報各軍司令(指揮)

部列入管制，並請本人於出境管制基本資料表(如附件二之一

)簽章後，由原服務機關(單位)留存；另應函知當事人於管制

期限內出境，應向原服務機關申請(如附件三)，並將出境申

請表(如附件四)隨文轉發當事人存用。 

(3)涉密退離職人員同屬「出境」、「赴陸」管制造報方式： 

涉密退離職人員如經原服務機關(單位)審認，同時管制出境

及赴陸，為簡化作業，可按附件五格式合併造報，並請本人

於管制基本資料表(如附件五之一)簽章後，由原服務機關(單

位)留存，其餘作業程序仍依各該規定辦理。 

２.各軍司令(指揮)部： 

(1)負責審查所屬各單位造報少校階（含）以下涉密退離職人員

管制出境建檔資料名冊，於完成審查後，逕送內政部入出國

及移民署納管。 

(2)中校階（含）以上涉及國家機密退離職人員管制出境建檔名

冊，送國防部資源規劃司審查後，彙送內政部移民署納管。 

３.資源規劃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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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審本部暨參謀本部所屬幕僚單位、業務機關及直屬機關（構

）、部隊等單位涉密退離職人員及各軍司令(指揮)部，中校階

以上涉密退離職人員管制出境建檔名冊，函送內政部移民署納

管。 

（二）涉密退離職人員申請出境核准流程： 

 １.涉密退離職人員於出境管制期限內申請出境者，依國家機密

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32 條規定，應於出境 20 日前，備具出境

申請表(如附件四)，並檢附相關書面資料，以親送、郵寄或

傳真方式，向原服務機關（單位）提出申請。 

 ２.原服務機關（單位）應審查涉密退離職人員涉密、守密程度

等相關事由，並於申請人提出申請之次日起 10 日內，將處理

結果（如附件六）函知內政部移民署，並副知申請人、各軍

司令(指揮)部及國防部資源規劃司。 

 ３.由於出境管制、核准需有公文處理及內政部移民署建檔等行

政作業時間，原服務機關（單位）應掌握公文送達至內政部

移民署之時效（原服務機關或單位，如未具電子公文交換系

統，其上級機關或單位，得另規範最迅速之公文傳遞作業方

式）；申請人若未能於出境 20 日前提出申請，致無法如期出

境，原服務機關（單位）不負相關損失責任。 

 ４.經核准出境人員於返國時，請主動電告原服務機關回國時間

知照。 

 ５.原服務機關（單位）應建立 24 小時聯繫窗口，並於處理結果

通知函(如附件六)註明，供內政部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查證

出境之用。 

（三）涉密退離職人員出境管制、申請資料之建置、審核結果等，

應專案存管。 

（四）原服務機關（本部暨參謀本部所屬各幕僚單位、業務機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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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屬機關構、部隊等單位）每月 15 日前，將涉密退離職人員

申請出境人數統計表(如附件七)報送國防部資源規劃司；各

軍司令(指揮)部暨所屬單位涉密退離職人員申請出境人數統

計表，由各軍司令(指揮)部統一彙送國防部資源規劃司。 

（五）涉密退離職人員出境核准權責由原服務機關(單位)編階上校

以上主官(管)核准。但申請人為原服務機關(單位)之主官(

管)者，應由上一級單位核定之(比照現行國軍人員出國核准

權責單位)。 

（六）涉密退離職人員於原服務機關(單位)核准出境期間，得多次

入出境。逾核准出境期間者或變更原核准前往之國家、地區

，應重行申請。 

（七）原服務機關(單位)經裁撤或改組者，應由其上一級機關(單位

)或承接其業務之同等級機關(單位)審核之。 

六、其他事項： 

（一）各單位請遵照「國軍保密工作教則」（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104

年 5 月 27 日國政保防字第 1040006191 號令修頒）暨本規定

附件一，確實審認所隸人員涉及國家機密之等級作業及完備

程序。若因作業疏失，而肇生應管制人員漏管，損及國家安

全或國軍形象；或不符管制條件人員，予以列管，而影響當

事人權益者，將檢討相關失職人員責任。 

（二）本紙本作業方式實施至管制系統建置完成，並同步試行線傳

作業模式處理，直至取代人工作業方式。 

（三）附件四－出境申請表(空白)，請各單位登載於軍網，俾利需

要者下載列印。 

（四）本部 108 年 1 月 15 日國資人力字第 1080000140 號令頒之「

國防部所屬經核定涉及國家機密退離職人員申請出境作業規

定」暫停適用。（另令修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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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作業規定未盡事宜，得以另令(函)、電話紀錄修(增)訂補

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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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審認程序及作業要求 
一、依據： 

(一)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軍事機密與國防秘密種類範圍等級劃分準則。 

(三)「國防部國防機密資訊審認作業要點」。 

(四)「國軍保密工作教則」第 03008 至 03015 點。 

二、目的： 

為使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審認程序及權責更臻明確，故於「國軍保

密工作教則」所訂「保密區分」基礎上，研訂涉及國家機密人員

審認程序及相關作業要求。 

三、權責劃分： 

(一)各級業務部門：負責所屬人員「保密區分核定(建議)註記表」填

寫及呈核，以及所屬人員任職期間實際接密情形之審查。 

(二)各級人事部門：涉密退離職管制對象「出境（赴陸）」管制年限設

置、名冊綜整，據以辦理境管作業。 

(三)各級保防部門：人員保密區分資格審查及接密情形稽核。 

四、名詞定義： 

(一)國家機密：指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對政府機

關所持有或保管之資訊，經依國家機密保護法核定機密等級者。 

(二)範圍：涉及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二條所列「軍事計畫、武

器系統或軍事行動」、「外國政府之國防、政治或經濟資訊」、「情

報組織及其活動」、「政府通信、資訊之保密技術、設備或設施」、

「外交或大陸事務」、「科技或經濟事務」及「其他為確保國家安

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者」等事項。 

(三)機密等級區分： 

1、絕對機密：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利益遭受「非常重大損害」，

並符合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五條各款所列情形。 

2、極機密：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利益遭受「重大損害」，並符合

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六條各款所列情形。 

3、機密：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利益遭受「損害」，並符合國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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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七條各款所列情形。 

(四)涉及國家機密 (包括國家機密亦屬軍事機密、國家機密亦屬國防

秘密) 人員： 

1、國家機密核定人員：依「國防部國防機密資訊審認作業要點」規

範，本部國家機密(包括國家機密亦屬軍事機密、國家機密亦屬

國防秘密)核定人員，指國防部及其所屬各級單位，編階少將或

簡任十一職等以上，同時具有主官(業務主管)身分人員。 

2、辦理國家機密事項業務人員：國家機密(包括國家機密亦屬軍事

機密、國家機密亦屬國防秘密)原核定單位，或因受領其他單位

國家機密(包括國家機密亦屬軍事機密、國家機密亦屬國防秘密)

等資訊，因而「知悉、持有或使用」該機密事項業務人員。 

五、保密區分(業務事項接密權限)： 

(一)適用對象：國防部及其所屬單位各級人員，於職掌範圍內處理涉

密事項業務之各階職務。 

(二)辦理時機： 

1、新進人員擬任職務，需接密時(先區分，再任職)。 

2、人員接觸機密業務事項之等級變更(如職掌調整、位階提升、任

務需求或其他因素)，需調整時。 

(三)接密資格： 

1、基本條件：經安全調查，無影響安全顧慮者。 

2、限制條件： 

(1)接觸絕對機密：近 5年未因洩密違規，受記過以上處分。 

(2)接觸極機密、機密：近 3年未因洩密違規，受記過以上處分。 

(3)接觸密級：近 1年未因洩密違規，受記過以上處分。 

(四)保密區分(機密業務事項接密權限)核定權責： 

1、保密區分為「絕對機密」者：負責該項業務人員保密區分(接密

權限)，由編階中將或簡任十二職等以上主官(業務主管)核准。 

2、保密區分為「極機密」者：負責該項業務人員保密區分(接密權

限)，由編階少將或簡任十一職等以上主官(業務主管)核准。 

3、保密區分為「機密」者：負責該項業務人員保密區分(接密權限)，

由編階中校以上主官(業務主管)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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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業程序(如附錄一)： 

(一)涉密人員任職部門業務主管(如科組長)，依人員擬任(實際)業務

接密情形，填寫「保密區分核定(建議)註記表」(如附錄二)，並

載明「業務職掌最高接密事項」，以及該項業務所涉機密事項之法

源(涉密範圍及外洩後損害情形)，嗣會請同級保防部門辦理安全

調查(資格審查)後，呈請權責長官核定。 

(二)「保密區分核定(建議)註記表」由各業務部門分依權責，呈請單

位權責長官核定後，正本由各業務部門要號歸檔自存，並提供人

事及保防部門影本各乙份，併入兵籍及安全調查資料存管，俾利

各級人事部門納為出境（赴陸）管制對象參考，以及保防部門辦

理人員接密情形稽核驗證之用。 

七、作業要求： 

(一)涉密人員任職部門業務主管，於辦理所屬人員「保密區分核定(建

議)註記表」及接密情形審查時，需以「業務職掌表、工作處理簿、

經辦文書檔案清冊、工作管制表、單位施政計畫、重要大事紀要、

機密會議紀錄」等資料為據，俾明確所屬人員實際接密情形。 

(二)所稱辦理國家機密事項業務人員，係指業務範圍內接觸事項為機

密級以上，且具有國家機密、國家機密亦屬軍事機密、國家機密

亦屬國防秘密等屬性，若業務事項僅涉軍事機密或國防秘密，囿

於現行法令，尚未能逕予認定屬於涉及國家機密人員。 

(三)「保密區分核定(建議)註記表」係為各業務部門辦理涉密事項業

務人員，職務上所可能接觸之業務機密屬性及最高接密等級之參

考，主係用於人員派職及業務分配之用。 

(四)各級人事部門繕造涉密退離職人員出境（赴陸）「管制資料」時，

「保密區分核定(建議)註記表」係預劃納管對象之參考，而非實

際辦理管制之惟一依據，故預劃管制對象退離職前，應會請涉密

人員任職部門業務主管，針對該等人員任職期間業務實際接密情

形，再次進行實質審查及提供意見，避免衍生管制爭議。 

 

(五)管制對象任職部門業務主管，辦理接密審查之參考資料，需併入

出境（赴陸）管制基本資料表，會同級保防安全部門稽核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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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辦理「保密區分」作業程序 

 

 

 

 

 

 

 

 

 

 

 

 

 

 

 

 

 

 

 

 

 

 

 

 

 

 

 

 

 

辦理時機 
一、新進人員擬任職務需接密時。 

二、人員接觸機密業務事項之等級變更(如職掌調

整、位階提升、任務需求)，需調整時。 

填註保密區分核定(建議)註記表 
涉密人員部門業務主管，依所屬人員實際業務

接密情形，就業務職掌中最高接密事項，填寫

保密區分表，並詳列業務所涉機密事項之法源 

審查事項： 

1.業務職掌表 

2.工作處理簿 

3.經辦文書檔案 

4.工作管制表 

5.單位施政計畫 

6.重要大事紀要 

7.機密會議紀錄 

辦理安全調查 
會請同級保防安全部門辦理人員接密資格審查 

1.基本條件： 

經安全調查，無影響

安全顧慮者 

2.限制條件： 

(1)絕對機密：近 5年

不 得 因 洩 密 違

規，受記過以上處

分。 

(2)極機密、機密：近

3 年不得因洩密違

規受記過以上處

分。 

符合接密資格 不符接密資格 

核定接密 限制接密 

重新審定 

「保密區分核定(建議)註記表」歸檔存管 
由各業務部門要號歸檔，並提供人事部門及保防部門

影本各乙份，併入兵籍資料及安全調查資料存管 

保密區分(接密權限)

核定權責： 

1.絕對機密：編階中

將或簡任十二職

等主官 (業務主

管)。 

2.極機密：編階少將

或簡任十一職等

主官(業務主管)。 

3.機密：編階中校以

上主官 (業務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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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保密區分核定(建議)註記表 

（全銜）「保密區分」核定（建議）註記表 

單位 ○ ○ ○ 級職 中校○○○ 

姓 名 李 ○ ○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A 1 2 7 6 5 6 X X X 

簽 署 
當 事 人 親 自 

簽 署 

辦 理 保 密 

區 分 原 因 
新職人員任職 

填 表 

日 期 
年   月   日 

審 定 區 分 機 密 等 級 機 密 屬 性 承 審 人 員 

單位初審

（職務審

查） 

實際接密

範圍（從

事業務） 

□ 絕對機密 

□ 極機密 

□ 機密 

□ 國家機密 

□ 國家機密亦屬軍事機密 

□ 國家機密亦屬國防秘密 

□ 軍事機密 

□ 國防秘密 

承 辦 人 

 

□ 密         一般公務機密 

列舉業務職掌接觸最高接密事項：(撰寫範例) 

李員負責○○業（任）務，涉及國家機密保護法施

行細則第 2 條 1 款、第 7 條 2 款及軍事機密與國防

秘密種類範圍等級劃分準則第 7條第 3款、第 20 條

第 1 項 3 款，洩漏後足以使國家、軍事作戰或國防

安全與利益遭受「損害」，所經辦業務事項具備「機

密」級之「國家機密亦屬軍事機密」性質。 

業 務 主 管 

 

政 戰 ( 保

防 安全 )

部門審查 

接密資格

審 查 

審查單位初審建

議之保密區分，

是否符合接密資

格。 

□ 符合接密資格。 

□ 不符接密資格。建議重新審定，不

符原因： 

□ 其他或說明： 

政戰(保防安全)部門 

 

主官(管) 

核 定  

備 考 

一、作業程序：由任職單位「業務部門主管」勾填，→送會同級政戰(保防安全)部門審

查→權責長官核定。 

二、本表經核定後，正本由人員任職業務部門要號歸檔；另提供人事及保防部門影本各

乙份，併兵籍及安調資料存管，俾利各級人事部門辦理出境（赴陸）管制對象參考，

以及保防部門辦理人員接密實況稽核驗證之用。 

 

○研究所 
○○○ 

○○員 

 

○研究所 
○○○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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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函國防部資源規劃司管制資料名冊格式(範例) 

 

 

( 全 銜 ) 經 核 定 涉 及 國 家 機 密 退 離 職 人 員 出 境 管 制 建 檔 名 冊 

編號：108-0000001 

編

號 

管制(退離

職)單位 
姓 名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出 生 

日 期 
階級 職 務 

退 離 

職 日 期 

管 制 

起 始 日 

管 制 

截 止 日 

管制

年限 

 

國防部 

〇〇局 
〇〇〇 A123456789 43.10.10 少將 副局長 108.12.01 108.12.01 112.11.30 4 

 

陸軍〇 

〇軍團 

指揮部 

〇〇〇 B123456789 63.11.10 上校 組長 109.02.01 109.02.01 112.02.0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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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一-涉密退離職人員管制資料(範例) 

 

 

( 全銜 )經核定涉及國家機密退離職人員出境管制 基本資料表 

編號：108-00000001 
編

號 

管制(退離

職)單位 
姓 名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日 期 
階 級 職 務 

退 離 

職 日 期 

管 制 

起 始 日 

管 制 

截 止 日 

管制

年限 

 

空軍〇 

〇聯隊 
〇〇〇 A123456789 43.10.10 中校 作 戰 官 108.09.01 108.09.01 111.08.31 3 

涉 密 離 退 

人 員 簽 章 
 簽 收 日 期   年  月  日 

備註： 

本表於當事人退離職時簽章後，由原服務(造報)機關(單位)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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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函知涉及國家機密退離職人員管制期限及其申請出境(例稿) 

單位銜稱(函) 

主旨：○○○奉核於本(〇)年○月○日退伍(休)或離職，任職期間承

辦涉及國家機密之〇〇業務，經核定為〇〇(機密)等級，自退伍

(休)或離職後管制〇年，管制期間內之境管事宜應依國家機密

保護法規定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及其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

第二項規定，國家機密核定人員、辦理國家機密事項業務人員，

於退、離職之管制期限內出境，應於出境二十日前檢具出境行程、

所到國家或地區、從事活動及會晤之人員等書面資料，向原服務

(役)機關(單位)提出申請，再由該機關(單位)審酌申請人之涉

密、守密程度等相關事由後據以准駁，並將審核結果於申請人提

出申請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之。 

二、臺端前於服務(役)期間，承辦涉及國家機密之〇〇業務，經權責

機關(〇〇單位)依據相關法令，審酌核定為「□絕對機密、□極

機密、□機密」等級，管制自民國〇〇年〇月〇日起至〇〇年〇

月〇日止，管制期限內如須出境，請依據前開規定，逕向本單位

【須載明原服務機關(單位)名稱、地址或郵政信箱、電話、傳真

及業管人員】提出申請。 

三、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三十六條規定，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未經核准而擅自出境或逾越核准地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四、隨文檢附涉及國家機密退離職人員出境申請表乙份。 

五、臺端如不服本處分，得依訴願法規定，自收受本處分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向原處分單位之上一級機關提起訴願。 

正本：○○○先生/小姐 

副本：  

※本函僅限通知涉密退離職人員依「國家機密保護法」出境管制使用(赴陸管制

係依「兩岸條例」規範，申請條件、限制及審核程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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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 全 銜 ) 經 核 定 涉 及 國 家 機 密 退 離 職 人 員 出 境 申 請 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退離職前之

服務(造報)

機關 

 

退離職前之 

階 級 職 務

(稱)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申請人身分 

□退伍除役軍人 

□退休公務人員 

□退休離職聘雇人員 

出境事由 
□旅遊觀光 

□探訪親友 

□就業工作 

□其他事由 

 

_____________ 

本次申請出

境起訖日期 

自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止 

 （共      日） 

預 劃 出 

境 期 間 
(本欄位不敷使用

請自行列印浮貼) 

第一次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二次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三次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到達國家或

地點、行程

內容 

（請簡述） 

 

會晤人員 

□無 

□有（請敘述） 

 

在臺緊急

聯絡人及

電話 

 

申 請 人 

連絡電話 

市區電話： 

手    機： 

申 請 人 

連絡地址 
 

備註事項

(e-mail) 
 

注意事項 
出境期間不得洩漏或交付任職期間內，知悉、持有或使用國家機密資訊；並應遵

守國家機密保護法等相關規定。 

申請人簽 

名或蓋章 

上列資料內容本人均巳據實填寫，並詳閱知悉背面所印相關保密規定，如有不

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申請人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理機關 

審查出境 

事由意見 
□同意  □不同意 

主官(管)批示(閱)  承辦人  

受理(收件)

時      間 
 

備註： 
1.各服務機關繕造出境管制資料名冊時，函知當事人於退離職後，管制期限內出境，應向原

服務機關(單位)申請；並將本「出境申請表」（空白表）隨文轉發當事人存用。 
2. 、各軍司令部或各縣、市後備指揮部網頁下載或親至各

縣、市後備指揮部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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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保 密 規 定 

1.「公務員服務法」第四條第一項： 

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

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退職後亦同。 

2.「國家機密保護法」： 

(1)第 二十六 條： 

下列人員出境，應經其 (原) 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首長

或其授權之人核准： 

一、國家機密核定人員。 

二、辦理國家機密事項業務人員。 

三、前二款退、離職或移交國家機密未滿三年之人員。 

前項第三款之期間，國家機密核定機關得視情形縮短或

延長之。 

(2)第三十二條： 

洩漏或交付經依本法核定之國家機密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洩漏或交付前項之國家機密於外國、大陸地區、香港、

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3)第三十六條：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未經核准而擅自出境或逾

越核准地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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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函國防部資源規劃司出境及赴陸管制資料名冊格式(範例) 

(全銜)經核定涉及國家機密退離職人員出境及赴陸管制建檔名冊 

編號：108-0000001 

編

號 

管制 

單位 
姓名 身分證號 

出生 

日期 

級

職 

出境(國家機密保護法) 
赴陸(兩岸條例)  
身分代碼：97 

管制起始 管制截止 管制起始 管制截止 

 
國防部 

〇〇室 
〇〇〇 A123456789 50.04.08 

中將

主任 
108.07.01 111.06.30 108.07.01 113.06.30 

管制3年 管制5年 

      
    

管制〇年 管制〇年 

      
    

管制〇年 管制〇年 

      
    

管制〇年 管制〇年 

      
    

管制〇年 管制〇年 

      
    

管制〇年 管制〇年 

      
    

管制〇年 管制〇年 

      
    

管制〇年 管制〇年 

      
    

管制〇年 管制〇年 

      
    

管制〇年 管制〇年 

      
    

管制〇年 管制〇年 

      
    

管制〇年 管制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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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之一-涉及國家機密退離職人員出境及赴陸管制資料(範例) 

(全銜)經核定涉及國家機密退離職人員出境(赴陸)管制基本資料表 

編號：108-0000001 

編

號 

管制 

單位 
姓名 身分證號 

出生 

日期 

級

職 

出境 

(國家機密保護法) 
赴陸(兩岸條例) 

管制起始 管制截止 管制起始 管制截止 

 
海軍司

令  部 〇〇〇 A123456789 64.02.11 
上校

組長 

108.07.01 111.06.30 108.07.01 112.06.30 

管制3 年 管制4年 

涉 密 離 退 

人 員 簽 章 
 簽 收 日 期     年      月     日 

備註： 

本表於當事人退離職時簽章後，由原服務(造報)機關(單位)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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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函知涉及國家機密退離職人員申請出境處理結果通知 (例稿) 
 
 

單位銜稱(函) 

主旨：核准○○○ (A1234XXXXX)申請自○年○月○日起至○年○月○

日止出境，請查照。 

 

說明： 

一、○○○小姐、先生於    年    月    日申請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至      國家(地區) □旅遊觀光、□

探訪親友、□就業工作、□其他（                   ），已依

據國家機密保護法相關規定，審核同意出境。 

二、申請人出境時，務請攜帶本出境同意函，俾利內政部移民署國境

事務大隊查驗；並於返國時，請主動電告原服務機關回國時間知

照。 

三、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三十六條規定，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未經核准而擅自出境或逾越核准地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四、本核准案二十四小時聯繫電話為：〇〇〇、(XX)XXXXXXXX(自動電

話)及手機號碼。 

 

 

 

 

正本：內政部移民署 

副本：○○○先生/小姐、國防部資源規劃司、各軍司令(指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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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階級 

附件七 

(全銜)〇〇年度〇月經核定涉及國家機密退離職人員申請出境人數統計表 
 

將官 
校級 

軍官 

尉級 

軍官 
士官 士兵 文職 聘雇 合計 

旅遊觀光 

七日以下 

        

八至十四日 

        

十五日以上 

        

探訪親友 

七日以下 

        

八至十四日 

        

十五日以上 

        

就業工作 

七日以下 

        

八至十四日 

        

十五日以上 

        

其他 

七日以下 

        

八至十四日 

        

十五日以上 

        

合 計 

        

 


